
本报记者 金霖萍 通讯员 吕文蔚

“今天是星期天，能申请法律援助吗？”上周日，王先生来到金华
市法律援助中心，向工作人员询问道。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向工作
人员讲起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王先生在某企业打工多年，近日无故被公司辞退，还被扣
发了两个月的工资，因此想来中心寻求法律帮助。工作人员仔细询
问后，认为王先生符合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当即予以受理。值班律
师还向他耐心分析了可能会碰到的法律问题。

“原以为周末不能申请法律援助，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问问，没
想到这么快就办好了，我只要回家等援助律师的电话就行了。”王先
生说，自己的事情总算有眉目了。

记者了解到，为方便群众申请法律援助，今年年初，金华市法律
援助中心调整了值班制度，延长了服务时间，除正常工作日外，每个
周末都有工作人员和律师值班，为市民提供全年无休的法律咨询和
法律援助服务，获得群众点赞。

不仅如此，金华市法律援助中心还推出“远程法律援助”服务模

式，为10家市直司法所开通法律援助初审受理业务，当事人可就近
到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免去奔波之苦。

为扩大便民服务范围，今年6月，金华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法援工作站建立了律师值班制度，援助律师每周轮
流“坐诊”，为市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截至目前，金华市8890
便民服务中心、市中级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地均建立了援助律师值
班制度，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援助工作站也将于近日开通，并安排律
师值班。

“在法援中心、法援工作站、法援联络点的基础上，金华已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大大方便了群众寻求法
律援助。”金华市法援中心主任方延平表示。

为了贯彻落实我省《关于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
见》，在完善便民服务的同时，金华市还积极探索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评估方式，在全省率先推出研究型质量评估方法。

不久前，永康市法援中心组织了一场交通事故类案件质量评估
研讨会，邀请法院、检察院和律师界的专家，与法律援助律师面对面，
一起分析办案中存在的问题。“这件案子虽然办得漂亮，但在程序上
还存在问题，你看，这份委托协议上没有律所的盖章。”有专家一针见
血地指出问题，给承办律师敲了一记警钟。

“以前，我们采取的是背对背的打分制，承办律师往往不知道分
数扣在哪。现在采用面对面的评估方式，律师陈述办案思路和过程，
专家们当面指出问题和不足，双方还可以交流意见。这种红红脸、出
出汗的方式和具有研究性的评估过程，有利于提高援助律师的办案
水平。”方延平表示。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金华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761件，为当
事人挽回经济损失和争取经济补偿5539.75万元，举办各类法律援助
公益活动120场次。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7054423

02 新闻热线：0571-85211162 13857101115
2016.8.19 ❘ 星期五 责任编辑：陈毅香 ❘ 版式设计：马 丁新 闻

周末也能申请法律援助了
金华完善法援便民服务获群众点赞

我国首部慈善法9月1日起施行

互联网募捐
不能再“任性”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余刚 章珏

本报讯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慈善法。昨天，
省民政厅召开媒体通气会，对慈善法相关内容
及我省情况作了介绍。

慈善法规定，设立慈善组织，应当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也就是说，
慈善法施行后，凡提供扶贫、济困、扶老、救孤、
恤病、助残、救灾、助医、助学服务的公益慈善
类组织，可直接向我省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
记。慈善法公布前已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
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可向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依法登记满2
年的慈善组织，可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而对于近年来越来越热的互联网募捐，慈
善法也作了明确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
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
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
同时在其网站发布。“慈善法出台前，我国对互
联网募捐的监管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基金
会、草根组织甚至个人在网站、微博、微信上发
起募捐的都有，不仅存在诈捐、骗捐的风险，也
容易引发善款剩余款项的所有权纠纷。”省民
政厅副厅长江宇说。

据介绍，目前民政部正在遴选第一批10家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届时，慈
善组织只能通过指定的信息平台（或者慈善组
织自己的官方网站）发布慈善募捐信息。指定
的信息平台将履行验证义务，对慈善组织的登
记证书、公开募捐证书进行验证，确保慈善组
织真实合法、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此外，早在今年3月慈善法草案审议期间，
“慈善法禁止个人求助”的话题就曾引爆网
络。不少网友认为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者家
庭的困难，通过网络、微信朋友圈请求社会公
众给予帮助无可厚非，慈善法的这一规定是

“断了真正需要救助的困难人的路”。对此，江
宇表示，慈善法所调整的主体是慈善组织，个
人的求助、募捐行为不属于慈善募捐，慈善法
也并未对其作出规定，不受慈善法调整。也就
是说，慈善法并没有禁止个人求助。

“对于实施上的一些细节，省民政厅将加
强与省政府法制办、省人大内司委等单位的沟
通协调，着手调研起草《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办法》，为‘法治慈善’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省民政厅厅长尚清说。

宣传动员并举
建设平安温州

本报记者 胡俊剑

本报讯 昨天上午，温州召开全市平安宣
传动员工作推进会。

2015年以来，温州市围绕平安动员机制建
设，在设立平安宣传日、举办各类宣传活动、依
托媒体营造氛围、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今年以来，温州市开展了“平安
双十佳”评选、平安微拍摄影大赛、中小学生平
安书法大赛，建立40万人的平安志愿者队伍，
并在新闻媒体开设专栏专版、播放公益广告，
不断加大平安宣传力度。

会上，温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平安办
主任王易进提出，要以平安为统筹，将各部门
宣传要点进校园，避免多头宣传，宣传对象要
突出精确性，宣传载体要讲究新颖性，宣传效
果要体现务实性，宣传阵地要注重拓展性，宣
传方式要强化结合性。

下一步，温州市平安宣传工作将严格落实
措施，从宣传向宣传动员并举转变。

通讯员 谢晓颖 谷宁杰 本报记者 张倩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杭州市公安交警部门了解到，今天0时起，
杭州绕城公路下沙收费站—江东大桥段正式开通。该路段作为无缝
连接杭州绕城公路、江东大桥及德胜快速路的关键区域，通车后将有
效缓解原下沙收费站和站外地面道路通行的交通压力，打通大杭州
东部快速连接高速公路网络的跨江瓶颈。

为确保这段道路开通后的安全，杭州公安交警发布了相关通行
“警囊”。

绕城高速（含江东大桥主车道）范围内，禁止行人、非机动车及以
下车辆通行：摩托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
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小时的机动车；法律法规
禁止通行的其他车辆。

另外，德胜快速路新开通段（下沙互通跨越文海路的跨线桥等），
禁止行人、非机动车辆通行：禁止载货汽车（城市快运除外）、专项作
业车、摩托车、挂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拖拉机、特型机动车通行；禁止

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
车通行；禁止《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错峰
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内规定的受限车辆通行。

要特别注意的是，路段开通后，原收费站将停止使用。通过绕城
公路东线、北线出下沙互通前往下沙经济开发区的车辆下匝道后，将
经过长约1公里的一段便道加连接线高速公路（可连接江东大桥），
到达下沙东收费站互通进而再到下沙东收费站。新开通的下沙东收
费站位于德胜路和文海路五岔路口的东面，可通过原五岔
路口的3个方向进入（德胜地面道路南往东，文海路的西往
东、北往东），市区过来的车辆也可通过德胜高架桥直接进
入下沙收费站。

交警部门提醒，由于下沙互通和下沙东收费站的连接
线尚未完工，车辆下互通后将进入一段便道，交通设施为临
时设施，线路弯曲，车辆要注意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安全
距离以确保安全，并注意标志提示。如发生事故，请及时拨
打 110、122 或 绕 城 公 路 交 警 大 队 报 警 电 话 0571—
88131122。

杭州绕城下沙收费站至江东大桥段开通
交警发布通行“警囊”

当事人正在申请法律援助当事人正在申请法律援助


